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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水泥及制品协会 
 

关于开展深圳市 2014 年度罐式车驾驶员 

《备案合格证》年审工作的通知 

各预拌混凝土、罐式车运输会员企业： 

根据“深泥安管通【2014】33 号”文及《深圳市罐式车辆驾驶员“备案合格

证”年度审验及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 1）相关要求，自本通

知发布之日起，协会开始进行罐式车驾驶员的年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1.年审的主要对象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取得《备案合格证》的驾驶员； 

2.各企业应统一提交《备案合格证审验清单》（加盖企业公章，见附件 2），

并将其扫描件及电子档发送至协会邮箱 szssnjizpxh@sina.com； 

3.提交电子资料日期：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； 

4.年审费用：40 元/本（包括年审工本费及驾驶员年审安全教育培训费）。 

若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或年审不合格的，执法部门将取消其《备案合格证》，

希望会员企业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并按时审验。 

    特此通知。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田丽（83340992）；黎远昊（83340995） 

              

 

深圳市水泥及制品协会      

   2014 年 11 月 28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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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深圳市罐式车辆驾驶员 

“备案合格证”年度审验及安全教育培训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 

为加强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，有效管

理我市罐式车驾驶员的备案信息，掌握行业驾驶员的资源调控与流向，

保障企业用工需求，根据“备案合格证”使用情况，现对《备案合格证》

年审及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做出如下规定： 

 

一、总则 

    凡持有深圳市水泥及制品协会（下称“本协会”）颁发的驾驶员《备

案合格证》者，需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年审及参加安全教育培训。 

二、安全教育培训 

1. 由协会定期组织深圳市罐式车辆驾驶员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； 

2.各相关企业驾驶员每年度必须至少参加一次安全教育培训； 

3.驾驶员经培训考核合格后由协会在驾驶员《备案合格证》上盖相

应年度的培训考核合格章。 

三、年审时间 

1.《备案合格证》的年审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第四季度； 

2. 具体年审时段由本协会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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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年审要求 

1.请各企业务必在收到通知后按规定时间到协会进行年审，逾期一

年未年审的，将取消其《备案合格证》资格，并需重新报名参加培训考

试领取新证； 

2.年审前各相关企业驾驶员必须本管理办法第二条第 2、3 款要求参

加由协会组织的安全教育培训。 

五、年审流程 

1.企业收集驾驶员“备案合格证”，并填写的《备案合格证审验清

单》； 

2.各企业统一提交需审验的《备案合格证审验清单》（加盖企业公

章）扫描件及电子档，以及所有《备案合格证》原件； 

3.协会接收审验资料后，完成相关审验工作，并在《备案合格证》

上盖相应年度的审验章及协会印章； 

4.初审不合格者证件由协会暂作收回，并在 5 个工作内给予处理结

果回复意见； 

5.服务单位为“暂无工作单位”或“个人”的驾驶员，可直接由本

人携带《备案合格证》原件及身份证到协会办理年审； 

四、收费标准 

1.驾驶员《备案合格证》年审费用共 40 元/本； 

2.此项费用包括年审工本费及年度驾驶员安全培训费。 

五、其他注意事项 

    1.提交年审材料前请各企业务必确认每位驾驶员的证件服务单位是



第 4 页，共 4页 

否为本企业，如服务单位不是本企业需先到协会办理变更服务单位； 

    2.企业办事人员务必确认所填写的《备案合格证审验清单》准确无

误，以免因数据错误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； 

    3.《备案合格证》如因破旧或损坏而影响查看的，需在协会重新打

印新证（带上照片），工本费为 40 元/本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